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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 A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

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

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

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特别提示 

1、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有法人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该

部分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2、截至本说明书签署日，公司尚有一名非流通股股东新星公司联系不到。

为了顺利推进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公司非流通股股东首创置业已承诺将按照相

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先行代为垫付新星公司的执行对

价安排。代为垫付后，新星公司所持非流通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向首创置业偿还

代为垫付的款项（或股权），或者取得首创置业的同意。 

3、截至本说明书签署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电财未能提供所持公司非流

通股份无权属争议的声明书。为了顺利推进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公司非流通股

股东燕赵公司已承诺：在阳光股份股权分置改革进行过程中，如果有确切证据显

示中电财所持阳光股份非流通股份出现其他主张所有者等权属争议的情况，影响

到阳光股份股权分置改革进程，燕赵公司将按照阳光股份相关股东会议通过的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先行代为垫付中电财或最终确定的股份所有者的执行对价安排。

代为垫付后，中电财或最终确定的股份所有者所持非流通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向

燕赵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款项（或股权等），或取得燕赵公司的同意。 

4、由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涉及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公司需按《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减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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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公司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1.8股股份；

此外，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以送股完成后所持有的 130,968,991 股股份为基数

按照 10：8的比例进行缩股，方案实施后公司的股份总数减少为 265,846,482股。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

得上市流通权。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除新星公司之外的公司其他非流通股股东（以下简称“全体非流通股股东”）

均已承诺其持有的阳光股份非流通股份（以下简称“上述股份”）自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燕赵公司、北国投、首创置业承诺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

过深交所挂牌交易出售上述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

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为了顺利推进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非流通股股东首创置业承诺将按照相关

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先行代为垫付新星公司的执行对价

安排。非流通股股东燕赵公司承诺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进行过程中，如果有确切

证据显示中电财所持公司非流通股份出现其他主张所有者等权属争议的情况，影

响到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进程，燕赵公司将按照公司相关股东会议通过的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先行代为垫付中电财或最终确定的股份所有者的执行对价安排。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2005年 12月 9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 2005年 12月 22日 

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 2005年 12月 19日至 2005年 1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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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公司股票自 2005年 11月 21日起停牌，计划于 2005

年 12月 1日复牌，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2005年 11月 30日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

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

复牌。 

3、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

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股票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010）88365223 

传真电话：（010）88365280 

电子信箱：supershine000608@sina.com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网址：www.cninfo.com.cn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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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本公司、公司、阳光股份 指 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金元证券 指 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相关股东会议 指  为审议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而召开的公司 200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暨 A股相关股东会议 

股权分置 指 中国证券市场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和发展演变，上市

公司的一部分股份（流通股）上市流通、一部分股

份（非流通股）暂不上市流通的市场制度与结构

股权分置改革 指 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

协商机制，消除 A 股市场股份转让制度性差异的

过程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 

燕赵公司 指 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国投 指 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首创置业 指 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星公司 指 北流市新星有限公司 

中电财 指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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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一）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UPER SHINE CO.,LTD. 

法定代表人： 唐军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股票简称： 阳光股份 

股票代码： 000608 

设立日期： 1993年 5月 25日 

IPO日期： 1996年 9月 5日 

注册资本： 292,040,280元 

注册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路 230号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12号阳光大厦 11层 

邮政编码： 100044 

联系电话： （010）68361088 

传真号码： （010）88365280 

电子信箱： supershine000608@sina.com 

经营范围： 对房地产、基础设施、高科技的投资；商品房销售、租赁、

咨询；建材销售。 

公司前身是广西虎威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8月，公司名称由“广西虎威股

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证券简称由“广西虎威”

相应变更为“阳光股份”，证券代码不变。 

公司目前主要在北京从事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租赁和咨询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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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要财务信息 

公司 2002年、2003年、2004年年度及 2005年 1～9月份简要财务信息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项    目 2005-09-30 2004-12-31 2003-12-31 2002-12-31 

资产总计（千元） 2,575,692 2,381,832 1,930,307 1,273,593 

负债合计（千元） 1,676,822 1,602,662 1,314,705 702,409 

股东权益（千元） 749,454 660,697 555,742 518,864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项    目 2005年 1-9月 2004年度 2003年度 2002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千元） 793,687 956,214 455,262 548,794 

主营业务利润（千元） 247,740 238,453 90,776 97,210 

净利润（千元） 88,757 108,787 36,367 33,271 

3、主要财务指标(合并报表) 

项     目 2005年 1～9月 2004年 2003年 2002年

资产负债率 65.10% 67.29% 68.11% 55.15%

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30 0.37 0.17 0.16

每股净资产（元／股） 2.57 2.26 2.66 2.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3% 17.73% 6.77% 6.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1% 17.58% 6.42% 6.62%

注：以上 2002 年、2003 年、2004 年数据摘自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经审计）；2005 年 1～9

月份数据摘自公司 2005年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三）公司设立以来利润分配情况 

1998 年 4 月 13 日，公司实施了 199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按 1997 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6,055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送红股 8股。 

2004年 10月 29日，公司实施了 200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按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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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月 30日公司总股本 20,860.02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送红股 3股，

每 10股派现金红利 0.75元。 

（四）公司设立以来历次融资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6］167号文批准，1996年9月5日公司以上网发

行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550万股，发行价格

为4.10元/股，实际募集资金6014万元。 

经中国证监会以证监公司字[1999]103号文批准，公司于 1999年 11月实施

了 1999年增资配股方案。该次配股以公司 1998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10,899万

股为基数，按照 10：3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实际配售数量为 1,371.6万股，

配股价格为 10元/股，实际募集资金 13,136万元。 

（五）公司目前的股本结构 

股份类型 股数（万股）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股份 3,268 11.19% 

2、募集法人股份 12,286 42.07%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15,554 53.26%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其中：  

人民币普通股（A股） 13,650 46.74% 

已上市流通股合计 13,650 46.74% 

三、股份总数 29,20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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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股本结构的形成及历次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时股本结构的形成 

公司是经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桂体改股字〔1993〕4号文的

批准，于 1993年 5月 25日由原广西北流县水泥厂独家发起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

的。广西北流县水泥厂以其经评估确认后的经营性国有资产 28,812,515 元折为

国家股 2880 万股，余额 12,515 元转为资本公积金；向社会法人定向募集股本

724万股，向公司职工募集 901万股。公司设立时总股本为 4,505万股。 

（二）公司设立后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1996年 9月 5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6〕167号文及证监发字〔1996〕

168 号文的批准，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550.00万股，1996年 9月 19日上市交易 2,000.00万股（包括占用 450万股

上市额度的内部职工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6,055.00万股，其中：

非流通股为 4,055.00 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66.97%；流通股为 2,000.00 万股，

占股份总数的 33.03%。 

1998年 4月 13日，公司实施了每 10股送 8股的 199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方案实施后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0,899.00万股，其中：非流通股为 7,299.00万

股，占股份总数的 66.97%；流通股为 3,600.00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33.03%。 

1998年 4月 28日，公司内部职工股中已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中的

4,500股上市流通，使公司报告期内内部职工股减少 4,500股；流通股增加 4,500

股。这一变动之后公司的股份总数仍为 10,899.00 万股，其中：非流通股为

7,298.55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66.97%；流通股为 3,600.45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33.03%。 

1999年6月，由于公司部分原高级管理人员已离任半年以上，其所持股份的

50%(合计2700股)上市流通，使公司内部职工股数额较年初减少2700股，流通股

相应增加2700股。这一变动之后公司的股份总数仍为10,899.00万股，其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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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股为7,298.28万股，占股份总数的66.96%；流通股为3,600.72万股，占股份

总数的33.04%。 

1999年 9月，公司内部职工股 811.08万股可上市流通（其中高级管理人员

股 0.30万股暂时冻结）。这一变动之后公司的股份总数仍为 10,899.00万股，其

中：非流通股为 6,486.93 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59.52%；流通股为 4,412.07 万

股，占股份总数的 40.48%。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1999〕103号文批准，公司以1998年12月31日总

股本10,899万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售

3269.7万股，实际配股总额为1,371.60万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获配股票

可流通部分1,323.54万股于1999年12月10日上市流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获配股

票1,080股暂时冻结）。此次配股实施完毕后，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2,270.60万股，

其中：非流通股为6,535.26万股，占股份总数的53.26%；流通股为5,735.34万股，

占股份总数的46.74%。 

2000年4月27日，公司实施了每10股转增7股的1999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方案实施后，公司的股份总数为20,860.02万股，其中非流通股为11,109.94

万股，占股份总数的53.26%；流通股为9,750.08万股，占股份总数的46.74%。 

2004年 10月 29日，公司实施了每 10送 3股转增 1股派 0.75元的 2004年

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方案实施后，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29,204.03万股，其中：非流通股为 15,553.92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53.26%；流

通股为 13,650.11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46.74%。 

2004年 10月 29日至今公司的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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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燕赵公司持有公司45,266,200股股份，占总股本的15.50％，为公司的控股

股东。燕赵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建设”），

河北建设的控股股东为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联合会（以下简称“工会联合

会”）。工会联合会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1、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李宝元，成立于1999年9月16

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20,000千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丰台区

蒲安北里3号楼，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销售建筑材料、金属材

料、装饰材料；建筑技术咨询；工程咨询（中介除外）。河北建设持有其80％的

股权，为其控股股东。2004年12月22日，燕赵公司受让首创置业持有的45,266,200

股公司非流通股股份。此次转让完成后，燕赵公司持有公司15.50%的股权，成为

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2004年12月31日，燕赵公司的总资产为13,445万元，净资产为2,006万

元，营业收入为0万元，净利润为-3万元。 

2、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李宝元，成立于1997年，是在河北省

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基础上改制设立，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395,257,700元，注册地址为保定市五四西路139号。主营业务：工程总承包；境

外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承包，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工

程、生产及服务行业的劳务人员；工程监理，土木工程建筑，公路、桥涵、隧道、

基础、予应力、水利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勘

察设计，建工科研设计，房地产开发，水泥混凝土制品、水泥预制构件制造，预

拌混凝土生产、销售，轻钢结构制造、安装，机械吊装运输，汽车修理，锅炉及

压力容器制造，自动消防、通风空调工程施工，社区物业管理，商贸服务，室内

外装饰装修。工会联合会持有其59.47%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3、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联合会，法人代表周大群，成立于2001年3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 12 - 

月6日，具有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号码为工法证字第030543031号。工会联合会持

有河北建设59.47%的股权，为河北建设的控股股东。工会联合会所持有股份为代

表河北建设内部职工所持。 

截至本说明书签署日，燕赵公司、河北建设、工会联合会与公司之间不存在

相互担保、相互资金占用情况。 

（二）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此次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有三家：燕赵公司、北国投、

首创置业，合计占公司非流通股股份比例达70.77%。 

名   称 
持股份数 

（股） 

占总股份比例

（%） 

占非流通股比例 

（%） 

燕赵公司 45,266,200 15.50 29.10

北国投 32,677,400 11.19 21.01

首创置业 32,132,828 11.00 20.66

合  计 110,076,428 37.69 70.77

上述三家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无权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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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及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 

截止本说明书公告之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名   称 
持股份数 

（股） 

占总股份比例

（%） 

占非流通股 

比例（%） 

燕赵公司 45,266,200 15.50 29.10

北国投 32,677,400 11.19 21.01

首创置业 32,132,828 11.00 20.66

北京核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000,000 4.79 9.00

北京首创阳光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10,213,056 3.50 6.57

广西新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878,600 2.01 3.78

中电财 4,284,000 1.47 2.75

广西嘉隆经贸有限公司 3,729,334 1.28 2.40

北流市供电公司 2,334,780 0.79 1.50

玉林市国企工业总公司 1,195,236 0.41 0.77

新星公司 796,824 0.27 0.51

北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428,400 0.15 0.28

海南博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28,400 0.15 0.28

广西煤炭进出口公司 428,400 0.15 0.28

北流市工贸实业公司 361,998 0.12 0.23

北流市矿业公司 321,300 0.11 0.21

邓记汽车配件商店 299,880 0.10 0.19

北流市物资总公司 179,928 0.06 0.12

北流市钢厂 158,508 0.05 0.10

北流市南华贸易公司 128,520 0.04 0.08

北流市工业区小学 111,384 0.04 0.07

北流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金龙饭店 85,680 0.03 0.06

北流市机械厂 72,828 0.02 0.05

北流市水运公司 25,704 0.0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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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东中，首创置业和北京首创阳光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北京首创阳光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是首创置业的发起人之一，直接持

有其 16.7%的股权，直接和间接共持有其 31.5％的股权，为其第一大股东。除此

之外，其他非流通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非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的实际

控制人六个月内买卖和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经核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申报日前两日未持有公

司流通股股份，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申报日前六个月内未买卖公司流通股股

份。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5%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燕赵公司、北国投、首创置业的

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申报日前两日未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在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申报日前六个月内未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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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公司董事会受合并持有公司70.77%非流通股份的非流通股股东的委托，根据

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格式指引》（深交所）等

文件的有关精神,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如下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采用送股和缩股相结合的对价安排模式，流通股股东能够

直接获得一定数量的股份，同时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减少一定比例，适当提高

股票的估值水平（根据本次改革方案，理论上增加9.85%），使流通股股东持有的

股票在数量增加的基础上能够有即期的升值，有一定的收益。公司具有较强的盈

利能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通过该模式将流通股股东的即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

合，既保护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同时也起到了维护公司股票价格稳定的作用。 

1、 对价安排 

以 2004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292,040,280股为基数，由包括燕赵公司在

内的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支付

24,570,197股，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股流通股将获得 1.8股；同时，全体非流

通股股东以送股完成后所持有的 130,968,991股股份为基数按照 1：0.8的比例进

行缩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所持

104,775,193股股份的性质转变为流通股，公司总股本变为 265,846,482股，公司

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将有所提高，但所有者权益保持不变。 

2、 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若获得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对价安排，流通股

股东所获得的股份，由登记结算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

股东持股数，按每持有10股流通股获1.8股的比例自动记入账户；送股完成后，

由登记结算公司将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剩余非流通股份按照1：0.8的比例缩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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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序

号 

执行对价安排 

的股东名称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送股数量

（股） 

缩股数量

（股）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燕赵公司 45,266,200 15.50 7,150,606 7,623,119 30,492,475 11.47 

2 北国投 32,677,400 11.19 5,161,980 5,503,084 22,012,336 8.28 

3 首创置业 32,132,828 11.00 5,075,955 5,411,375 21,645,498 8.14 

4 
北京核建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4,000,000 4.79 2,211,550 2,357,690 9,430,760 3.55 

5 
北京首创阳光房地产有

限责任公司 
10,213,056 3.50 1,613,335 1,719,944 6,879,777 2.59 

6 
广西新拓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5,878,600 2.01 928,630 989,994 3,959,976 1.49 

7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4,284,000 1.47 676,734 721,453 2,885,812 1.09 

8 广西嘉隆经贸有限公司 3,729,334 1.28 589,115 628,044 2,512,175 0.94 

9 北流市供电公司 2,334,780 0.80 368,820 393,192 1,572,768 0.59 

10 玉林市国企工业总公司 1,195,236 0.41 188,809 201,285 805,142 0.30 

11 新星公司 796,824 0.27 125,873 134,190 536,761 0.20 

12 北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428,400 0.15 67,673 72,145 288,581 0.11 

13 
海南博容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428,400 0.15 67,673 72,145 288,581 0.11 

14 广西煤炭进出口公司 428,400 0.15 67,673 72,145 288,581 0.11 

15 北流市工贸实业公司 361,998 0.12 57,184 60,963 243,851 0.09 

16 北流市矿业公司 321,300 0.11 50,755 54,109 216,436 0.08 

17 邓记汽车配件商店 299,880 0.10 47,371 50,502 202,007 0.08 

18 北流市物资总公司 179,928 0.06 28,423 30,301 121,204 0.05 

19 北流市钢厂 158,508 0.05 25,039 26,694 106,775 0.04 

20 北流市南华贸易公司 128,520 0.04 20,302 21,644 86,574 0.03 

21 北流市工业区小学 111,384 0.04 17,595 18,758 75,031 0.03 

22 
北流市农业生产资料公

司金龙饭店 
85,680 0.03 13,535 14,429 57,716 0.02 

23 北流市机械厂 72,828 0.02 11,504 12,265 49,059 0.02 

24 北流市水运公司 25,704 0.01 4,060 4,329 17,315 0.01 

 合  计 155,539,188 53.26 24,570,197 26,193,798 104,775,193 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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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序 

号 
股东名称 

可上市流通股

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时间 

承诺的限

售条件 

≤13,292,324 ≤5.00 G日+12个月至 G日+24个月 

≤26,584,648 ≤10.00 G日+24个月至 G日+36个月 1 燕赵公司 

30,492,475 11.47 G日+36个月后 

注 2 

≤13,292,324 ≤5.00 G日+12个月至 G日+24个月 

2 北国投 

22,012,336 8.28 G日+24个月后 

注 2 

≤13,292,324 ≤5.00 G日+12个月至 G日+24个月 

3 首创置业 

21,645,498 8.14 G日+24个月后 

注 2 

4 北京核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430,760 3.55 G日+12个月后 注 3 

5 北京首创阳光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6,879,777 2.59 G日+12个月后 注 3 

6 广西新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959,976 1.49 G日+12个月后 注 3 

7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885,812 1.09 G日+12个月后 注 3 

8 广西嘉隆经贸有限公司 2,512,175 0.94 G日+12个月后 注 3 

9 北流市供电公司 1,572,768 0.59 G日+12个月后 注 3 

10 玉林市国企工业总公司 805,142 0.30 G日+12个月后 注 3 

11 新星公司 536,761 0.20 G日+12个月后 注 3 

12 北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88,581 0.11 G日+12个月后 注 3 

13 海南博容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88,581 0.11 G日+12个月后 注 3 

14 广西煤炭进出口公司 288,581 0.11 G日+12个月后 注 3 

15 北流市工贸实业公司 243,851 0.09 G日+12个月后 注 3 

16 北流市矿业公司 216,436 0.08 G日+12个月后 注 3 

17 邓记汽车配件商店 202,007 0.08 G日+12个月后 注 3 

18 北流市物资总公司 121,204 0.05 G日+12个月后 注 3 

19 北流市钢厂 106,775 0.04 G日+12个月后 注 3 

20 北流市南华贸易公司 86,574 0.03 G日+12个月后 注 3 

21 北流市工业区小学 75,031 0.03 G日+12个月后 注 3 

22 北流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金龙饭店 57,716 0.02 G日+12个月后 注 3 

23 北流市机械厂 49,059 0.02 G日+12个月后 注 3 

24 北流市水运公司 17,315 0.01 G日+12个月后 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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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G日指公司股改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注2：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自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非流通股股东所持原非流通股份在十二个月内不

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持有公司股份总数5%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在前项规

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5%，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10%。 

注3：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自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所持原非流通股份在十二个月

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5、 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155,539,188 53.26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04,775,193 39.41

其中：国有法人股 32,677,400 11.19 其中：国有法人持股 22,012,336 8.28

其中：社会法人股 122,861,788 42.07 其中：社会法人持股 87,762,857 31.13

二、流通股份合计 136,501,092 46.74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61,071,289 60.59

其中：A股 136,501,092 46.74 其中：A股 161,071,289 60.59

三、股份总数 292,040,280 100.00 三、股份总数 265,846,482 100.00

6、 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处理办法 

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正式签署之日，公司仍未联系到公司非流通股东

新星公司。除了新星公司之外，公司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都已经书面表示同意参

加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新星公司持有公司796,842股非流通股份，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0.27%，占公司非流通股总数的0.51%。为了顺利推进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首创置业已承诺将按照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先行代为垫付新星公司的执行对价安排。代为垫付后，新星公司所持

上述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向首创置业偿还代为垫付的款项（或股权），或者取得

首创置业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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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正式签署之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电财未能提

供所持公司非流通股份无权属争议的声明书。中电财持有公司 4,284,000 股非流

通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7%，占公司非流通股总数的 2.75%。为了顺利推

进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燕赵公司已承诺：在阳光股份股权分

置改革进行过程中，如果有确切证据显示中电财所持阳光股份非流通股份出现其

他主张所有者等权属争议的情况，影响到阳光股份股权分置改革进程，燕赵公司

将按照阳光股份相关股东会议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先行代为垫付中电财或

最终确定的股份所有者的执行对价安排。代为垫付后，中电财或最终确定的股份

所有者所持非流通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向燕赵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款项（或股权

等），或取得燕赵公司的同意。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公司此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金元证券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

见如下： 

“流通股因拥有流通权而使其价值高于非流通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从

理论上讲，流通权的价值将归于零，流通股市盈率将降低至完全市场市盈率。在

香港股票市场中，2000 年～2004 年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股票的平均市盈率为

14.86 倍。考虑到国内股票市场的相对不成熟，预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阳光股

份股票的市盈率将在 12倍左右。 

阳光股份 2004年净利润为 10879万元，每股收益为 0.3724元。在股权分置

改革实施后，如阳光股份股票市盈率为 12倍，则其预计市场价格为 4.47元/股。 

阳光股份流通股股票截止 2005年 11月 17日前 25个交易日的平均市场价格

为 5.24 元/股。据此测算，股权分置方案实施后，阳光股份流通股股东的市值损

失为 105,105,841元，折合股份为 23,513,611股。为了保证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

原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的市值不减少，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至少应取得 1.722 股

的流通权对价安排。 

根据方案，包括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内的阳光股份全体非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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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支付 24,570,197股，即流通股

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将获得 1.8 股的对价安排，能够弥补因股权分置方案实

施导致原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市值减少；此外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以送股完成后所

持有的 130,968,991股股份为基数按照 1：0.8的比例进行缩股。该方案的实际对

价安排水平相当于流通股每 10股获得 2.963股对价。 

该方案实施后，对于相关股东会议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在无需支付现金

的情况下，将获得其原持有流通股股数 18%的股份（该等股份将立即上市流通），

其拥有的阳光股份的权益将较方案实施前更增加了 29.63%。 

公司总股本将减少 26,193,798股，相应地，公司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都将

增加，其中每股净资产将由改革前的 2.50元增加到改革后的 2.75元（以 2005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计算），公司每股收益将由改革前的 0.3724 元/股增加到改革后

的 0.4092 元/股（按照 2004 年净利润计算）；流通股静态市盈率下降 8.97%，市

盈率法理论估值水平也增加 9.85%。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认为：阳光股份的非流通股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对

价安排水平相当于向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支付 2.963 股对价，高于理

论对价测算水平，体现了‘尊重市场规律，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切实保护

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原则，对价安排水平合理；方案同时兼

顾了流通股股东的即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在保护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的同时，也

有利于维护公司股票价格的稳定。” 

(三)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及有关安排 

1、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

务。 

由于新星公司联系不到，为了顺利推进此次股权分置改革，除了法定承诺外，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首创置业还承诺将按照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先行代为垫付新星公司的执行对价安排。 

由于中电财一直未能提供所持公司非流通股股份无权属争议的声明书。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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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推进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除了法定承诺外，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燕赵公司还承

诺，在阳光股份股权分置改革进行过程中，如果有确切证据显示中电财所持阳光

股份非流通股份出现其他主张所有者等权属争议的情况，影响到阳光股份股权分

置改革进程，燕赵公司将按照阳光股份相关股东会议通过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先

行代为垫付中电财或最终确定的股份所有者的执行对价安排。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均承诺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真实、准确、完整

地披露信息，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如

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保证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并声明：“本

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

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2、承诺事项的实现方式 

为履行上述锁定期承诺，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均委托公司董事会在公司相关股

东会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股票复牌前，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申请办理上述股份的流通锁定事宜，并且均授权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权分置改革登记结算相关事宜；同时保荐

机构亦将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对非流通股股东履行承诺的情况予以监督和指导。 

3、承诺事项的履约担保安排 

上述承诺事项不涉及履约担保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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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治理与未来发展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将解决公司的股权分置问题，实现股东的利益一致

化，有利于形成公司治理的共同利益基础。在股权分置改革的情况下，公司的非

流通股股东将与流通股股东一样关注公司的股价表现。此外，股权分置问题解决

后，由于公司的股权结构较分散，一旦公司经营状况不理想导致股价低迷，众多

市场参与者均有可能对公司发起收购，争夺公司控制权，从而给公司的管理层以

强大的压力改善经营。 

综上所述，此次股权分置改革将促使公司全体股东之间以及公司管理层和股

东之间的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优化公司的公司治理体系，并将对公司的未来

长远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公司独立董事均认为： 

“本人认真阅读了公司拟提交审议的有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认为该方案兼

顾了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东的利益，有利于维护市场的稳定，公平合理，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流通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公司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将采取有力措施进

一步保护流通股东利益，如在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上为流通股

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实施类别表决，安排实施董事会征集投票权操作程序，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 

本人认为，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符合资本市场发展方向，解决了公司股

权分置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有利于改善公司股权结构，协同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

股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形成公司治理的共同利益基础，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

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总之，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三公”原则，符

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本人同意上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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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要风险与对策 

（一）无法及时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风险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北国投持有的公司国有法人股的处置需在相关股东会议

网络投票开始前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并公告批准文件，存在无法

及时得到批准的可能。若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仍无法取得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则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延期召开相关股东会议。 

（二）无法得到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的风险 

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如果此次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未获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可以在三个月后，按照有关

法规的规定再次委托公司董事会就股权分置改革召集相关股东会议。 

（三）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的风险 

股权分置改革是我国为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进行的创新，将对我国证券市场的

制度基础、投资理念、股票供求等产生深刻的影响，可能会使市场发生大的波动。

另一方面，在此次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公司的股票将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

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停牌，这期间如果市场发生波动，复

牌交易后投资者持有的公司股票价值将受到影响，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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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 

1、保荐机构的情况 

保荐机构：金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辉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379号金穗大厦 12楼 

保荐代表人：渠亮 

项目主办人：韦玉刚 

电话：（021）68869020 

传真：（021）68869026 

2、保荐机构持有和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经核查，金元证券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申报日前两日未持有公司流通股

股份。 

经核查，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申报日前六个月内，金元证券买卖公司流

通股股份情况如下： 

交易日期 买入数量 
（股） 

买入金额 
（元） 

卖出数量 
（股） 

卖出金额 
（元） 

2005年 05月 23日 0 0.00 84,400 403,297.41 

2005年 05月 24日 0 0.00 138,000 666,251.74 

2005年 05月 25日 0 0.00 51,700 251,625.25 

合  计 0 0.00 274,100 1,321,174.40

3、保荐意见结论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聘请的保荐机构金元证券认为：“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4]3 号）、《关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 25 - 

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及自愿’的

原则。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体现了对现有流通股股东的保护。

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推荐阳光股份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 

（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律师事务所 

1、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绪生 

经办律师：吴琥、崔建新 

电话：（010）65882200 

传真：（010）65882211 

2、律师事务所持有和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经核查，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申报日前两日

未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申报日前六个月内，北京市竞

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不存在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行为。 

3、律师意见结论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认为：“股

份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事宜符合《管理办法》、《业务操作指引》等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股份公司具备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主体资格与条件，且已经按照《管

理办法》、《业务操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了现阶段所需履行的程序。

股份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需经过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尚需

股份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股份公司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尚需履行债权人公告程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导致的股份变动的合规性尚

需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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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它情况说明 

（一）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的协商安排 

自公司相关股东会议通知发布之日起十日内，公司董事会将设置热线电话、

传真、电子信箱，并采取多种形式协助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就改革方案进

行沟通协商。公司董事会欢迎公司流通股股东积极表达对此次股权分置改革的意

见和建议。 

（二）关于缩股引起减少注册资本应履行的相关程序 

根据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因缩股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将依据《公

司法》的规定及时履行对债权人的公告程序，在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通过本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之日起 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

人若因公司减少注册资本要求公司提前偿还债务或提供担保，公司承诺将予以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截止 2005年 9月 30日，公司债务总额 13,782万元，其中，应付福利费 9.1

万元，应付股利 853.5万元，应交税金 21.9万元，其他应交款 0.1万元，其他应

付款 12,897.2万元，公司就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因缩股拟减少注册资本事

宜，向债权人发出了通知。目前，公司已收到北京首创风度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确认函，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在获得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缩股减少注册资本事宜无异议，对债务承担及还款安排无异

议。确认函所涉及的债务总额为 12,850.7万元，占公司负债总额的 9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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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和地点  

（一）备查文件  

1、 保荐协议； 

2、 保密协议；  

3、 保荐意见书 

4、 法律意见书 

5、 独立董事意见函。 

6、 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书； 

7、 非流通股股东同意股权分置改革协议书；  

8、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国有股股权管理备案表； 

9、 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流市新星有限公司所持股份处理的情况

说明； 

（二）备查地点  

单位名称：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王新、张晴、靳松 

联系电话：（010）68361088 / 88365223 

传真电话：（010）88365280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12号阳光大厦 11层 

邮政编码：100044 

（三）查阅时间  

国家法定工作日：上午  9：00—11：30    下午  13：30—16：30  

 

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